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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郭筱琦

“通过检察院依法抗诉，我
们终于把 1 亿多元的抵押权全
部拿回了，防止了国有资产流
失，真是太感谢了！”近日，接到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办
案检察官的回访电话时，某银
行负责人连声道谢。

这是该院办理的一起通过
伪造证据虚增巨额在建工程款，
以获取在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的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办案检
察官从 24 张票据入手，在浩如
烟海的银行流水中“大海捞针”
找到确实证据，进而依法抗诉，
助力国有银行拿回 6700 余万元
的抵押权。检察机关还通过执行
监督、移送犯罪线索，对相关违
法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监督，不仅
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有效
维护了司法权威和社会诚信。

群众举报
建设公司涉嫌虚假诉讼

2019 年 4 月，滨湖区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收到一封
群众举报信，信中称江苏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建设
公司”） 涉嫌夸大事实，骗取
法院的生效判决。该院受理案
件后，随着调查工作的一步步
深入，一件标的额上亿元的民
事大案逐渐浮出水面。

2018年 8月，在无锡某旅游
有限公司（下称“某旅游公司”）
与某银行的民事争议中，作为被
执行人，某旅游公司名下土地及
在建工程被无锡市中级法院以
案涉土地价值 8800 余万元、土
地上在建工程市场价值 9800 余
万元的价格评估拍卖。

一个月后，工程承建方建
设公司便将某旅游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对方支付 9800 余万元
工程进度款并承担违约金，同时
要求享有对这笔 9800 余万元在
建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庭审中，建设公司提交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量签证
单、银行电子回执等作为工程款
证据，某旅游公司没有表示异
议。同年 10月，滨湖区法院以无
锡市中级法院评估价与建设公
司主张的工程款数额基本一致
为由，支持了建设公司的主张。

2019 年 2 月 ，案 涉 在 建 工
程和土地整体经法院首次拍卖
流拍，依法折价后进行第二次
拍卖，最后以 1.4 亿元成交。同
月 27 日，建设公司迅速将判决
所确定的主债权、优先受偿权
等以 9800 余万元一举转让给了
拍卖买受人。

伪造票据
银行1亿余元债权严重缩水

表面看来，这个案子至此
已尘埃落定，是个“你情我愿”
的圆满结局。然而，此时无锡某
银行负责人却眉头紧锁。作为
在无锡市中级法院执行案中的
重大利益相关方，该银行同时
兼具案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
程的抵押权人、首封人、申请执
行人这三重身份，本应享有 1.4
亿元拍卖成交款，但经过建设
公 司 和 旅 游 公 司 的 这 番 操 作
后 ，1.4 亿 元 扣 除 某 旅 游 公 司
9800 万元的优先受偿权后，银
行仅能获得不到 4000 万元的小
部分清偿款，利益受到极大损
害。在该案执行过程中，银行也
曾向执行法院反映过对评估报
告的异议，但未被法院采纳。

本 可 顺 利 执 行 到 位 的 1.4
亿元价款就这么严重缩了水，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被人有意为
之？阅卷时检察官发现，评估方
承认，评估报告中大部分的工
程量仅是简单按双方当事人自
认确定的。那么该在建工程的
建筑体量到底有多大？真的值
一个亿吗？案件标的额巨大，但
庭审过程却明显缺乏对抗性，
有悖常理。双方当事人是否有
恶意串通之嫌？

2019 年 5 月 ，带 着 这 个 疑
问，办案检察官带领团队来到工
地现场勘查，通过操纵无人机拍
摄全景图片，并经综合比对卫星
遥感历史影像后发现，此案在建
工程量与评估报告所涉及的主
要工程量相去甚远。由此检察官
认为，此案评估报告内容与事实
不符，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要想进一步验证评估价格
的可信度，垫付工程款的支付
凭证——电子回执的真实与否
就成了检察官关注的焦点。

为证明己方系全额垫资施
工，建设公司向法院提交了 37
张电子回执作为证据。检察官仔
细审查后，发现其中大部分付款
事由都比较含糊，例如有些付款

事由栏为空白，有些只是泛泛标
注了材料款、工程款，略去了付
款项目所在地点。检察官调阅了
数万条银行流水，一一比对后发
现，多个对应条目的付款事由与
电子回执明显不一致，有的付款
去向地根本不在无锡。接着，检
察官又通过调取银行原始底单，
最终证实 37 张电子回执中，有
多达 24 张系变造、冒用或部分
冒用，涉及金额共达 5700 余万
元。在询问相关证人后，检察官
查明，案件证据中工程款相关合
同签单也存在虚构款项，涉及金
额共达 640余万元。

“显而易见，建设公司在诉
讼 中 虚 构 了 工 程 量 及 工 程 价
款，数额巨大，在诉讼中肯定损
害了旅游公司的利益，但原审
中旅游公司不但未提出任何异
议，反而予以确认，这明显违背
了常理。”检察官说。

接下来，检察官又抓住案
涉银行电子回执、工程合同、评
估报告等关键证据进行重点审
查，结合调取书证、询问证人、
现场调查情况，又发现了新的
线索：在案涉在建工程的关联
执行案件中，评估价也严重虚
高，挤兑土地溢价，进而使某银

行权益受损。

依法抗诉
同步开展线索移送和执行监督

综合上述调查结果，检察
官认为，建设公司主张的工程
款不实，争议双方可能存在恶
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
权益的情形。2019 年 8 月 13 日，
经滨湖区检察院审查查明，此
案中，某旅游公司对外有大量
债务，其资产不足以全部清偿，
于是与建设公司恶意串通，利
用建设公司对在建工程价款的
优先受偿权，以虚增的巨额工
程款挤兑了原有土地价值，导
致国有银行土地抵押权无法实
现，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经滨
湖区检察院提请抗诉后，同年
10 月，无锡市检察院以此案系
虚假诉讼为由提出抗诉。

2019 年 10 月 26 日，无锡市
中级法院作出裁定，指令滨湖区
法院再审此案。2020 年 7 月 13
日，滨湖区法院作出再审判决：
撤销原一审民事判决，按照真实
工程量重新评估后，认定案涉工
程价款为 3100 余万元。建设公
司不服，提起上诉。今年 1 月 6
日，无锡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至此，建设公司被
夸大的 9800 余万元优先受偿权
恢复为 3100 余万元，被挤兑的
6700 余万元债权物归原主，连
同此前的 4000 余万元可清偿部
分都由某银行享有，某银行共计
拿回了 1亿余元抵押权价款。同
年 5月，炮制虚假诉讼的建设公
司和旅游公司被滨湖区法院分
别处以 10万元和 100万元罚款。

在依法提请抗诉的同时，
2019 年 11 月，滨湖区检察院还
将涉嫌虚假诉讼罪线索移送公
安机关，因近期又出现了新线
索，案件尚在办理过程中；又因
关键证据评估报告严重失实，
该院同时将案涉评估报告相关
执行监督线索移送无锡市检察
院审查。今年 4 月 15 日，民事抗
诉案件再审判决生效后，无锡
市检察院向法院发出了依法纠
正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目前，法
院正在审理之中。

为获取在建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骗取法院生效判决，损害其他
债权人利益。在浩如烟海的银行流水中，检察官“大海捞针”找到确实证据依法抗诉——

国有银行拿回了巨额债权
□本报记者 南茂林

“我前后 9 次通过诉讼讨要劳务费都没有结果，在检察机关的监督
和帮助下，终于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近日，拿到 7 万元劳务费后，种
某向甘肃省白银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表达诚挚的谢意。

拖欠劳务费起纠纷，劳动者数次诉讼均无果

2012 年至 2018 年，种某受雇于王某担任一建设工程项目的资料
员，共产生劳务费 10.8 万元。其间，王某向种某支付了 3.8 万元，并在
2018 年 3 月向种某出具承诺书，承诺在种某完成所有工程资料并交付
工程建设单位后，一个月内付清剩余的 7 万元。种某按照约定完成了相
关工作后，多次讨要剩余款项，王某均以种某未完成所有工程资料为
由，拒绝支付剩余的劳务费。

2018 年 6 月，种某将王某起诉至白银市白银区法院，要求王某支付
剩余劳务费。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种某提供的证据，无法认定其是否依
约完成了全部工作任务，遂判决驳回了种某的诉讼请求。种某向白银市
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种某又提出撤诉申请。法院审查
后裁定准予种某撤回上诉申请。后来，种某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为由，就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申请再审。
法院以种某的再审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为由，驳回了其再审请求。

被认定重复诉讼，讨要劳务费希望渺茫

2019年 4月，种某向白银区法院起诉要求王某支付剩余劳务费。该院
经审理认为，种某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驳回其起诉。2019年 7月，种某再
次向白银区法院起诉要求王某支付剩余劳务费，后来又提出撤诉申请。

2019 年 9 月，种某为收集证据，起诉了工程项目的监理公司及其工
作人员。监理公司工作人员证明，种某确实就案涉工程向建设单位提
交过工程资料，但该资料因意外失火灭失。

2020 年 1 月，种某持王某出具的承诺书、监理公司工作人员证言向
法院重新起诉。白银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种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
已将工程资料移交建设单位，遂判决王某向种某支付劳务费 7 万元。王
某不服该判决，向白银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白银市中级法院经审理
认为，种某的起诉构成重复诉讼，裁定驳回其起诉。种某不服，向法院
申请再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种某以有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但其所
持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足以推翻法院驳回其起诉的判决，再一次驳
回了种某的再审申请。

至此，种某深深感到，通过诉讼讨回劳务费的希望实在太渺茫。

检察机关依法抗诉，助劳动者讨回血汗钱

今年 1 月，种某向白银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件后，检察官审
查认为，种某的起诉确实构成重复起诉，法院驳回其起诉理由正当。

“经过仔细梳理种某讨薪过程中历次诉讼的全部证据，我们发现
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种某完成了承诺书所载的劳务，王某应该向种某支
付劳务费。”办案检察官介绍说，种某家庭生活困难，因为讨要这笔劳
务费已经经历多次诉讼、多次信访，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该案确
有监督必要。经讨论，该院决定从 2018 年白银区法院驳回种某诉讼请
求一案入手，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我们以‘有新的证据能够推翻 2018 年白银区法院驳回种某诉讼
请求的判决’为由，向白银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检察官认为，种某持
有的承诺书、监理公司工作人员证言及种某历次诉讼所形成的法庭审
理笔录，可以证明种某完成了王某承诺书所载的提交工程资料的劳
务，王某应向种某支付劳务费。

白银市中级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裁定指令
白银区法院再审。白银区法院经再审，判决王某向种某支付剩余劳务
费 7万元。

至此，这起讨薪案历时 4 年，历经 9 次诉讼，检察官在依申请监
督的路走不通时，寻根究源，通过依职权监督，最终为当事人讨回
了血汗钱。

依职权监督
助劳动者讨回7万元血汗钱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李慧惠 焦雯雯

“公司的账户解冻了，被执
行的 7 万元货款也已返还，企业
终于不用背这笔‘冤枉债’了！”
日前，在一通长途电话里，广东
省佛山市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下称“机械设备公司”）的负责
人宋女士向湖北省恩施市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童文表达了感激
之情。

机械设备公司是广东一家
从事大型机械制造的民营企业，
经营状况一直很不错。2019 年
6 月 ，公 司 会 计 进 行 业 务 结 算

时，突然发现公司的两个账户被
1000 多公里外的恩施市法院冻
结了 11 万余元。宋女士查询后
得知，公司被卷入了一起莫须有
的买卖合同纠纷。2019 年 9 月，
公司账户被法院划走了 7 万元
资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016 年 3 月，在机械
设备公司担任销售的李某从公
司离职时，私自带走了加盖公司
公章的空白合同。一年后，李某
持该空白合同与恩施市的王某
签订了《佛山市某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为王
某生产 4台吊篮式升降平台。

为了完成这笔订单，李某向

恩施市某建材经营部购买钢材
进行生产。生产完成后结算时，
尚有 7 万余元钢材款无法支付，
李某遂以个人名义向对方出具
了欠条。后因李某未如期还款，
某建材经营部将机械设备公司、
李某诉至恩施市法院。

2018 年 10 月 ，法 院 一 审 判
决机械设备公司向某建材经营
部支付货款 7 万余元。这笔债
务虽不算多，但机械设备公司认
为自己背得冤枉，于是向恩施州
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但被法院驳
回。无奈之下，机械设备公司只
好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生效判
决检察监督。

为查清事实真相，负责承办
此案的检察官童文到原审法院调
取了相关诉讼材料，多次询问王
某，并查询了王某向李某支付货
款的财务账目及升降平台的维修
记录。童文经过认真审查发现，
李某给恩施市某建材经营部出具
的欠条仅有其个人签名，并未加
盖机械设备公司公章，而且欠条
全文未提及机械设备公司。

“经过询问和审查，我们认
为，李某持加盖了机械设备公司
公章的空白合同与王某签订销
售合同，李某欠某建材经营部的
7 万余元货款，这两件事没有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童文介绍说，

原审判决认定公司向某建材经
营部购买钢材以及李某出具欠
条的行为属于公司职务行为的
证据不足，李某购买钢材的行为
系个人行为，原审判决机械设备
公司向建材经营部支付 7 万余
元货款显属错误。

2020 年 10 月 ，经 恩 施 市 检
察院提请恩施州检察院依法抗
诉后，恩施州中级法院指令恩施
市法院再审此案。今年 3 月，恩
施市法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
的抗诉意见，撤销了原判决，改
判李某向建材经营部支付 7 万
余元货款，机械设备公司不再承
担清偿责任。

离职员工用原单位合同搞经营 欠债被诉牵连老东家

检察监督帮企业甩掉“冤枉债”

□本报记者 杨茜淳 通讯员 王春蕾

近日，辽宁省瓦房店市太阳街道办事处某村村民于某收到 0.24 亩
土地补偿款后，困扰他十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

事情要从上世纪 80年代说起。
1983 年，30 岁出头的于某承包了村里 248 株果树。按当时的政策

规定，他与村委会签订了《农业包干到户合同书》，但合同书里只确定
了果树的株数及产量，并没有确定果树项下土地的亩数及四至等。

1998 年，于某所在村开始了第二轮土地承包，承包期至 2027 年。
根据当年的分地方案，每家在果园周围自行开荒占地超过 5 棵树面积
的，所占用的土地要重新分配。而于某家的果园多出了 0.24 亩，就需
要从其承包的其他土地中予以扣除。但于某坚称并未自行开荒，这
0.24亩不应该被扣除。

后经协商，村委会承诺每年给于某 0.24 亩土地补偿款 168 元，但从
1999 年起，村委会就再也没有把补偿款给于某。为此，20 多年来，于某
四处奔走，这 0.24亩土地的补偿款成了困扰他多年的心结。

2020 年，于某起诉村委会，要求支付拖欠他的补偿款。法院判决
村委会应当给付于某从 1999 年至 2019 年间的补偿款合计 3528 元。村
委会认为土地承包的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村委会也已历经多次换
届，原来的经办人已去世，相关的原始记账凭证已经遗失，无法再还原
当时的情况。给予于某补偿款一事涉及到村集体财产的处置和其他
村民的合法权益，于是村委会就此案向大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办案检察官前往于某所在村进行了实地走访，详细
了解两轮土地承包的基本情况和土地现状，并充分听取了双方当事人
的意见和诉求。检察官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1998 年村委会确实向
于某给付过 168 元，尽管原始记账凭证已经遗失，但按照举证责任分配
原则，法院认定 168 元是村委会因错误扣除于某 0.24 亩土地而给予的
经济补偿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从情理方面来看，于某已经 70 多岁，
身患多种疾病，诉争的款项数额不大，但为这笔补偿款于某已奔走了
多年，于情于理，村委会都应当将欠付他这么多年的补偿款给付老人，
让于某安度晚年。

经过检察官耐心细致的释法说理，村委会表示接受并同意履行法
院的判决。最终，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双方自愿签订了和解协议。
于某收到了 3528 元补偿款后，村委会还承诺一并将 2020 年至 2027 年
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的补偿款支付给于某。至此，一起困扰老人多年
的烦心事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土地补偿款补齐了
老人的心结打开了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张代磊

“我以为悄悄买奥迪车这事
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还是被
检察院查出来了，这回我肯定把
钱还上。”失信被执行人胡某悔
恨地说道。近日，经浙江省义乌
市检察院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
线 索 ，胡 某 因 涉 嫌 拒 不 执 行 判
决、裁定罪被刑事立案侦查。

胡某是一起民间借贷案件
的被告。2018 年 2 月 8 日，胡某
向蒋某借款 5 万元，并出具借条
予以确认。借款到期后，胡某仅
仅归还了蒋某 1000 元，尚欠 4.9

万元未还。2019 年 1 月，蒋某将
胡某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胡某归
还剩余的 4.9 万元及利息，胡某
一直没有履行。同年 4 月，蒋某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
法院发现胡某没有其他可供执
行的财产，遂对其采取限制高消
费等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案件也被法院作出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处理。

渐渐地，胡某放松了警惕。
2020 年 4 月 9 日，胡某以 20 多万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奥迪牌汽
车，并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

“我用车的时候很谨慎，从来不
在债主面前开，跟别人都说车是

借的。”胡某后来交代说。
然而，胡某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违法行为还是“露馅”了 。
今年 4 月，浙江省检察院组织开
展全省涉车辆查封扣押民事执
行数字检察监督专项活动，义乌
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立即开
始行动。针对“终本案件”中失
信被执行人新购置车辆应恢复
执行而未恢复的情形，该院共向
义乌市车辆管理部门调取机动
车数据 140 余万条，向法院调取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数 据 6 万 余 条 。
经分析研判，该院建立起与已获
取数据相适应的监督模型，经过
数 据 碰 撞 ，共 筛 查 出 监 督 线 索

165 条，查实线索 40 条。在精心
选取其中标的额较大的线索进
行人工复核后，6 月 9 日，义乌市
检察院就 10 起“终本案件”向法
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及时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车辆进行查
封扣押。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专项
活动的成效不断从民事检察向
其他检察业务延伸：检察官就
发现的部分刑事财产刑失信被
执行人及行政非诉失信被执行
人 存 在 新 增 购 车 行 为 的 线 索 ，
向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和行政检
察部门移送后，两个部门也陆
续开展了相应的数字检察监督

行动，分别成案 2 件和 1 件。同
时，针对发现的失信被执行人
恶意逃避执行，涉嫌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等问题，该院向
公 安 机 关 移 送 犯 罪 线 索 5 件 5
人，全部被予以立案侦查。

“充分运用好数字化改革，
放大法律监督利器优势，精准解
码民事执行监督难题。”在该院
数字检察推进会上，检察长陈新
说 道 。 据 悉 ，该 院 还 针 对 民 事

“终本案件”未及时恢复执行开
展专项监督，发现监督线索并向
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16 件，
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恢复执行，维
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没钱还债，却有钱买名车？
浙江义乌：开展涉车辆查封扣押民事执行数字检察监督专项活动

检察官到工地现场勘查操纵无人机，专业人员辅助拍摄全景图片


